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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智光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 2025年年度

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

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核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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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

性发表意见。

二、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

关的文件、资料、说明和其他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

公告，未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同意召开。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媒

体发布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有关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议案、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登记事项、投票方式及程序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6日下午 14:30在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

89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李永喜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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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6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程序、审议事项均与

会议通知中的有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7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计 236,194,7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768%。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196,137,58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590%。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至 2026年 4月 23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5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40,057,1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1178%。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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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67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54,972,7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0234%。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

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

票。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现场会议的书面

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本次会议的监票人、计票人将两项结果进行了合并

统计。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766,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7%；

反对 4,2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9%；弃权

1,13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544,3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253%；反对 4,2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8110%；弃权 1,13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900 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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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37%。

表决结果：通过。

2.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79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19%；

反对 4,25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13%；弃权

1,14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568,3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690%；反对 4,25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7393%；弃权 1,14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18%。

表决结果：通过。

3.00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592,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83%；

反对 4,27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7%；弃权

1,32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370,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097%；反对 4,27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7711%；弃权 1,32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2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92%。

表决结果：通过。

4.00 《关于确认 2025年关联交易暨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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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55,847,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481%；

反对 4,5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129%；弃权

1,19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211,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192%；反对 4,5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3077%；弃权 1,19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9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31%。

表决结果：通过。

5.00 《关于 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637,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770%；

反对 7,347,7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09%；弃权

1,20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15,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333%；反对 7,347,7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3661%；弃权 1,20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9,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05%。

表决结果：通过。

6.00 《关于岭南电缆增加开展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574,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06%；

反对 4,4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10%；弃权

1,20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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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352,7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768%；反对 4,4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0389%；弃权 1,20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7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44%。

表决结果：通过。

7.00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薪酬的确认及 2026年

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330,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470%；

反对 7,804,0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41%；弃权

1,06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08,4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751%；反对 7,804,0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1962%；弃权 1,06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9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88%。

表决结果：通过。

8.0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5年津贴的确认及 2026年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070,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371%；

反对 7,888,1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97%；弃权

1,235,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48,8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028%；反对 7,888,1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3492%；弃权 1,235,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900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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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81%。

表决结果：通过。

9.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288,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761%；

反对 4,62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71%；弃权

2,28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066,7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374%；反对 4,62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087%；弃权 2,28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2,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39%。

表决结果：通过。

10.00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271,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921%；

反对 4,76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78%；弃权

1,15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049,2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247%；反对 4,76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6697%；弃权 1,15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9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56%。

表决结果：通过。

11.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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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28,007,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35%；

反对 7,09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1%；弃权

1,08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85,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061%；反对 7,09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9115%；弃权 1,08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24%。

表决结果：通过。

12.00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1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691,9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01%；

反对 7,40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55%；弃权

1,0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69,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327%；反对 7,40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4718%；弃权 1,0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55%。

表决结果：通过。

12.02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660,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68%；

反对 7,398,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26%；弃权

1,13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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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38,6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757%；反对 7,398,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4592%；弃权 1,13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50%。

表决结果：通过。

12.03 《发行对象（交易对方）及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727,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52%；

反对 7,355,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42%；弃权

1,11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05,6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976%；反对 7,355,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3805%；弃权 1,11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19%。

表决结果：通过。

12.04 《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调整机制》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517,9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264%；

反对 7,56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22%；弃权

1,11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95,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161%；反对 7,56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7587%；弃权 1,11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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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52%。

表决结果：通过。

12.05 《交易金额及对价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679,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48%；

反对 7,406,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58%；弃权

1,10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57,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101%；反对 7,406,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4733%；弃权 1,10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66%。

表决结果：通过。

12.06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728,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54%；

反对 7,424,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33%；弃权

1,0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06,2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987%；反对 7,424,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5056%；弃权 1,0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57%。

表决结果：通过。

12.07 《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30,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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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7,12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51%；弃权

1,04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808,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479%；反对 7,12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9546%；弃权 1,04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75%。

表决结果：通过。

12.08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25,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990%；

反对 7,10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62%；弃权

1,16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03,5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576%；反对 7,10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9162%；弃权 1,16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61%。

表决结果：通过。

12.0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426,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13%；

反对 6,53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85%；弃权

1,22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204,9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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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697%；反对 6,53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1.8950%；弃权 1,22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5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53%。

表决结果：通过。

12.10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276,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43%；

反对 7,762,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64%；弃权

1,15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54,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776%；反对 7,762,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1203%；弃权 1,15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21%。

表决结果：通过。

12.11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172,7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03%；

反对 7,877,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50%；弃权

1,144,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50,7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882%；反对 7,877,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3291%；弃权 1,144,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5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27%。

表决结果：通过。

12.12 《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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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28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73%；

反对 7,8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29%；弃权

1,08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61,7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902%；反对 7,8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2343%；弃权 1,08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6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5%。

表决结果：通过。

12.13 《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39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62%；

反对 7,7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72%；弃权

1,05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77,2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003%；反对 7,7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0806%；弃权 1,05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91%。

表决结果：通过。

12.14 《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347,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44%；

反对 7,67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08%；弃权

1,16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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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25,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068%；反对 7,67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9675%；弃权 1,16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5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58%。

表决结果：通过。

1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489,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44%；

反对 7,5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03%；弃权

1,19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67,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643%；反对 7,5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6646%；弃权 1,19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11%。

表决结果：通过。

12.1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540,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358%；

反对 7,48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73%；弃权

1,17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18,0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564%；反对 7,48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6086%；弃权 1,17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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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12.17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80,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21%；

反对 7,04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18%；弃权

1,17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58,2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571%；反对 7,04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8116%；弃权 1,17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12%。

表决结果：通过。

12.18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103,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745%；

反对 6,8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80%；弃权

1,22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881,9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822%；反对 6,8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4944%；弃权 1,22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35%。

表决结果：通过。

13.00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26,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419%；

反对 6,99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1%；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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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804,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419%；反对 6,99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310%；弃权 1,16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71%。

表决结果：通过。

14.00 《关于<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760,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89%；

反对 7,267,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69%；弃权

1,16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38,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565%；反对 7,267,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2202%；弃权 1,16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32%。

表决结果：通过。

15.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884,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818%；

反对 7,070,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34%；弃权

1,23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62,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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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836%；反对 7,070,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8615%；弃权 1,23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49%。

表决结果：通过。

16.00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832,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96%；

反对 7,1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62%；弃权

1,23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10,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883%；反对 7,1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9595%；弃权 1,23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2%。

表决结果：通过。

17.00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812,7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2%；

反对 7,144,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46%；弃权

1,23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90,7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524%；反对 7,144,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9956%；弃权 1,23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0%。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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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78,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13%；

反对 6,9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39%；弃权

1,23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56,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533%；反对 6,9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917%；弃权 1,23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49%。

表决结果：通过。

19.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

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78,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14%；

反对 6,96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01%；弃权

1,248,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56,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539%；反对 6,96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752%；弃权 1,248,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9%。

表决结果：通过。

20.00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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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70,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180%；

反对 6,98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92%；弃权

1,23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48,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393%；反对 6,98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145%；弃权 1,23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62%。

表决结果：通过。

21.00 《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87,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54%；

反对 6,97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18%；弃权

1,23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65,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710%；反对 6,97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828%；弃权 1,23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62%。

表决结果：通过。

22.00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

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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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28,004,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24%；

反对 6,94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24%；弃权

1,24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82,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012%；反对 6,94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421%；弃权 1,24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68%。

表决结果：通过。

23.00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166,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76%；

反对 6,9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65%；弃权

2,06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44,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768%；反对 6,9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597%；弃权 2,06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35%。

表决结果：通过。

24.00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72,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190%；

反对 6,98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69%；弃权

1,23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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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46,750,7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435%；反对 6,98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045%；弃权 1,23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0%。

表决结果：通过。

25.00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54,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111%；

反对 6,99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04%；弃权

1,24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32,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097%；反对 6,99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196%；弃权 1,24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8%。

表决结果：通过。

26.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29,4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430%；

反对 6,85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30%；弃权

1,30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807,4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466%；反对 6,856,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4729%；弃权 1,30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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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27.0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17,1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78%；

反对 6,937,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70%；弃权

1,24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95,1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242%；反对 6,937,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190%；弃权 1,24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68%。

表决结果：通过。

28.0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71,1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183%；

反对 6,983,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65%；弃权

1,24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49,1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406%；反对 6,983,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027%；弃权 1,24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1,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68%。

表决结果：通过。

29.0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781,9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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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7,174,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76%；弃权

1,23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59,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964%；反对 7,174,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0514%；弃权 1,23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7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2%。

表决结果：通过。

30.00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63,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150%；

反对 6,91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75%；弃权

1,31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741,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66%；反对 6,91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5782%；弃权 1,31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52%。

表决结果：通过。

31.00 《关于拟购买资产资金占用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4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053%；

反对 7,00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70%；弃权

1,2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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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46,718,3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846%；反对 7,00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478%；弃权 1,2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2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77%。

表决结果：通过。

32.00 《关于本次交易不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规则>第十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772,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43%；

反对 7,178,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93%；弃权

1,24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50,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798%；反对 7,178,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3.0585%；弃权 1,24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1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17%。

表决结果：通过。

33.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563,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23%；

反对 5,3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12%；弃权

1,24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341,0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64%；反对 5,3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012%；弃权 1,24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6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24%。



法律意见书

26

表决结果：通过。

34.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483,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18%；

反对 6,93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42%；弃权

1,780,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7,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61,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536%；反对 6,93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6070%；弃权 1,780,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7,62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95%。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前述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其

中，议案 5.00、议案 11.00—议案 34.00 均为特别审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

案，已由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应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以上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

计票；本次股东会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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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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